
关于推进全市工地食堂全面使用电灶具的通知

宁建安委办〔2023〕6 号

专委会相关成员单位，江北新区、各区（园区）建设主管部门，市各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城镇燃气居民和餐饮用户“安心用气工程”建设的实

施意见》（宁政办规字〔2023〕2 号）的要求，全面加强工地消防安全和燃气安全管理，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经研究决定，自即日起在全市启动工地食堂灶具“气改电”行动，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新开工项目工地食堂一律使用电灶具，禁止使用燃气、燃油灶具。

二、本通知发布前已开工，施工合同载明的竣工日期在 2024 年 3 月 31 日后的项目，工地食堂须在 202
3 年 11 月 30 日前更换使用电灶具，完成“全电厨房”改造，2023 年 11 月 30 日后禁止使用燃气、燃油

灶具。

三、本通知发布前已开工，施工合同载明的竣工日期在 2024 年 3 月 31 日前的项目，鼓励工地食堂根据

实际情况更换使用电灶具。

四、各级工程监管部门要针对监管工程做好政策宣传，督促指导施工单位加快工地食堂灶

具更换，加强现场临时用电安全管理，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改造和日常使用安全。

五、市建委、交通局、水务局、园林局按行业条口牵头做好全市在建项目工地食堂灶具“气

改电”推进工作，10 月 27 日前完成底数摸排，并将底数清单（附件 1）报市建设工程专委办，自 1
1 月 1 日起每周三前将“气改电”推进情况（附件 2）报市管网和燃气专委办。六、各工程监管部门要

结合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对工地食堂使用电灶具的情况进行抽查，发现未如实上报或未按规定

时间落实“气改电”要求的，要及时督促整改。市管网和燃气专委办、建设工程专委办将会同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工地食堂灶具“气改电”推进情况开展抽查。

附件：1.工地食堂灶具“气改电”底数清单

2.工地食堂灶具“气改电”每周推进情况表



附件1

工地食堂灶具“气改电”底数清单

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填报人： 电话：

在监工地*个，设置食堂的工地*个，已使用电灶具食堂*个，应进行“气改电”的工地（竣工日期在2024年3月31日后）有*个，具体清单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开竣工

时间
所在街道

目前食堂燃气

（油）灶具

数量

计划完成改造时

间（不得晚于11
月30日）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联系电话



附件2

工地食堂灶具“气改电”每周推进情况表

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填报人： 电话：

截至月日，已完成改造工地个，更换燃气（油）灶具台，尚有工地个未完成改造，具体清单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开竣工

时间
所在街道

目前食堂燃气

（油）灶具

数量

计划完成改造时

间（不得晚于11
月30日）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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